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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信義神學院【院訊】2006 年 4 月                              林盈沼 

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學任教時，設計了一個徽章，代表了他的神學精神，也

成為近五個世紀以來，全球信義宗教會所共同使用的標誌。這個標誌就是本院訊

封面左上角院徽中間的圖案。 

 

路德親自為這個徽章作了解釋。他表示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紅心中的黑色十

架」。而其含意就是相信那位釘十字架的基督，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十

架呈現黑色，是因它是羞辱的記號、是痛苦的刑具，是指向死亡。但它沒有改變

那鮮紅的心，這心指向生命，象徵藉著相信救主，「義人必因信得生」。 

 

易言之，路德整個神學思想的核心就是「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這點並

不是他的發明，而是重新發現而已。路德以「十架神學」歸納保羅在他的書信中

一再強調的救恩之道。「釘十字架的基督」不僅是路德神學的基石，更是瞭解神

的本質的至要關鍵。看不見的上帝是透過被釘掛、遺棄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彰

顯，而非藉著神蹟式的驚天動地大能，或君王式的輝煌燦爛榮耀。 

 

所以路德宣告：「唯獨十架是我們的神學」（The cross alone is our theology）。

這個立場充分表達在 1518 年他所發表的「海德堡答辯」（The Heidelberg 

Disputation）中。其中第二十命題（thesis 20）論到：『只有透過苦難和十字架，

來瞭解神顯明易見之事者，才配被稱為神學家』（The person deserves to be called a 

theologian, however, who comprehends the visible and manifest things of God 

through suffering and the cross）。路德指出，十字架是神將祂自己彰顯並啟示出來

的唯一所在。至高的神在一個似乎最難被人接受之卑辱、苦難的地位中，把祂自

己彰顯出來。除非人能在十字架的謙卑和羞辱中，去認識耶穌基督，否則無人能

在神的榮耀和權威中認識祂。 

 

同時，在第二十一命題，他論證：『榮耀神學家稱惡為善，稱善為惡；十架

神學家道出事實真相』（A theology of glory calls evil good and good evil. A theology 

of the cross calls the thing what it actually is）。路德的這點歸納，可以說切中每個

時代的要害。拒絕福音的人，事實上是因拒絕隱藏於苦難中的神。這樣的人，喜

好善功、遠離苦難，喜愛榮耀、輕視十架，喜愛剛強、鄙視軟弱，喜愛智慧、厭

惡愚拙。保羅稱這種人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腓 3:18），因他們仇視十架及苦

難，卻熱愛智慧與成就。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保羅及路德只是在痛責當時的教會。事實上，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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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反省也為今日 21 世紀台灣教會的宣教與牧養，指出一條更新突破之路。 

 

使徒行傳十六章 30 至 31 節記載保羅和西拉在監門大開之後和獄卒的對話。

獄卒問：「… 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保羅回答：「當信主耶穌…」。我們

今日的危機，卻是將問題變成：「我當怎樣行，才可以蒙福？」，同時答案也變成：

「當信主耶穌，但是…」（黑體字是筆者強調）。這個變化，表面上看不出問題，

但內含已被扭曲。首先，對「蒙福」的定義，一般而言，可以用「凡事興盛、身

體健壯，正如靈魂興盛」（約參：2）作代表。不過重點已經放在前兩句，以追求

「凡事興盛、身體健壯」來證明自己是「靈魂興盛」者；而不是追求靈魂興盛或

心靈強健，來超越有可能遇到的諸事不順、身體衰弱。但事實上，「靈魂興盛」

才是使徒約翰要強調的。 

 

危機的另一面是在方法上，除了信耶穌之外，也加了許多但書。最明顯的，

就是「只要你的信心夠」，或「只要你表現出信心」。路德強調聖經中「唯獨信心」

的原則，在我們手中被量化、工具化。好像我們只要有足夠的信心，上帝應該，

或一定會賜給我們所要的。這種思維的危險就是，許多面對個人、家庭、或教會

長期的困境與難處，會希望以快速有效的方式解決，認為這才是神全能與智慧的

彰顯，才能吸引人信主。結果導致凡事不想認真面對問題，逃避繁瑣痛苦的過程，

而是想透過捷徑（最好是神蹟奇事），一勞永逸地處理掉。 

 

此外，在福音工作上，我們一直陷在強調名氣、名嘴、名人站台的迷思中，

或者強調見證者一定要有「成就」、有「作為」、有令人羨慕的「結果」，才有能

力、資格見證主，而不管是否「耶穌基督並祂被釘十字架」被準確清楚的傳講出

來。我們似乎不太相信一個堅心依靠主，卻平凡、平庸的人；一個沒有名氣，卻

清楚瞭解「釘十字架的基督」意義的傳道者，也可以站在大型聚會中佈道。好像

人的成就與作為，超越「道」的影響力。 

 

簡言之，「十架神學」強調透過基督的受苦與十架，認識上帝的本質與作為。

「榮耀神學」則強調透過人的努力與修為，人的智慧與成就，來彰顯神的榮耀。

路德的體會提醒我們，教會既是基督的身體，不是公司企業行號，就絕對不能走

「榮耀神學」的路，否則結果就會變成哥林多教會。事實上，路德所力言的「十

架神學」，並非認為只要受苦，就是經歷基督十架，更不是強調藉著嚴格的自制、

苦修，就可以得著靈性的提升。而是強調人在得救的事上毫無能力，只能謙卑地

全然信靠耶穌。且上帝的真理出現在人性最厭惡之處，理性最遠離之地，就是耶

穌的受苦與被釘十架。人固然因著真理受苦，可以體會基督的受苦，但十架神學

也包含了基督的復活。因為保羅清楚的宣告「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

同活」（羅 6:8）。十架與復活是一體的兩面。體會十架，並非叫人受苦、禁慾，

而是與主同受苦，才能經歷復活的應許帶出的盼望及能力。 


